

[bookmark: _GoBack]自贡市金融惠企纾困服务暖心卡

近日，人行自贡市中心支行、自贡市金融工作局联合编制《自贡市金融惠企纾困服务暖心卡》，13条金融惠企纾困政策、15款惠企纾困特色金融产品，总有适合您的，快来了解一下吧！
一、金融惠企纾困主要政策
（一）支小惠商贷
政策简介：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使用支小再贷款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财政部门给予1.5%的贴息支持，贴息后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贷款利率不超过最 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0.15个百分点。
适用范围：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
适用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
适用银行：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二）助农振兴贷
政策简介：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使用支农再贷款资金发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含农户），财政部门给予1.5%的贴息支持，贴息后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贷款利率不超过最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0.15个百分点。
适用范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含农户）。
适用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
适用银行：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三）创业担保贷
政策简介：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个人和吸收重点支持人群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的小微企业，可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担保，向经办银行机构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对贷款进行贴息。个人最高可申请2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300万元，贴息后贷款年利率为最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1.5个百分点。
适用范围：符合条件的创业者个人和吸纳重点支持人群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的小微企业。
享受方式：个人向创业所在地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企业向县级以上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适用银行：各区县的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机构。
（四）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政策简介：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储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决策发放碳减排贷款后，即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人民银行按照碳减排贷款本金的60%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利率为1.75%。企业贷款利率与发放时最近一期公布的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信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包括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领域。
适用范围：各类型企业。
适用期限：暂定为2021年和2022年。
适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分行、工商银行自贡分行、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中国银行自贡分行、建设银行自贡分行、交通银行自贡分行、邮储银行自贡分行、光大银行自贡分行、恒丰银行自贡分行。
（五）设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政策简介：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煤层气开发利用等领域项目发放的优惠贷款（贷款利率与发放时最近一期公布的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其中1至5年期贷款利率不超过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民银行按照本金提供年利率1.75%央行再贷款资金支持。
适用范围：各类型企业。
适用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
适用银行：工商银行自贡分行、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中国银行自贡分行、建设银行自贡分行、交通银行自贡分行。
（六）生态环保贴息
政策简介：对符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开展生态环保项目财政融资贴息的通知>》（川环函〔2020〕904号）文件要求，满足申报当年发布的《四川省污染防治成效巩固财政贴息申报指南》支持范围的企业生态环保项目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适用范围：各类型企业。
贴息标准：贷款期限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的国内银行机构和主权外债；按年利率计算，贴息率不超过3%；单个项目每年贴息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同一笔贷款连续享受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所有贴息标准均以当年发布的申报指南为准）。
适用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适用期限内，企业申报贴息事项以当年发布的申报指南为准）。
申报方式：根据当年发布的申报指南要求，企业向所在地生态环境局、财政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交贴息申请。
（七）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政策简介：自2022年起，人民银行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普惠小微（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款，按照贷款余额增量的2%提供资金支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小微信贷支持。
适用范围：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适用期限：2022年起至2023年6月底。
适用银行：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八）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
政策简介：于2021年12月7日起，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分别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调整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7%、1.9%和2%。
适用范围：涉农经营主体（含农户）、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适用期限：至2021年12月7日起。
适用银行：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九）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
政策简介：为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对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储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贷款，按照本金60%提供年利率1.75%央行再贷款资金支持。
适用范围：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适用期限：2022年4月1日起。
适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分行、工商银行自贡分行、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中国银行自贡分行、建设银行自贡分行、交通银行自贡分行、邮储银行自贡分行、光大银行自贡分行、恒丰银行自贡分行。
（十）设立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政策简介：为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交通物流业纾困，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符合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具体支持领域，符合相关要求的专项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利率1.75%。
适用范围：专项再贷款具体支持领域由交运输部确定，主要包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含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司机之家”运营企业、道路货物运输个体工商户和挂靠普通货运车辆车主）、中小物流配送（含快递）企业。
适用期限：至2022年末。
适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分行、工商银行自贡分行、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中国银行自贡分行、建设银行自贡分行、交通银行自贡分行、邮储银行自贡分行。
（十一）四川“天府科创贷”
政策简介：向科技型或高新技术小微企业推出的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标准
	序号
	机构名称
	最长贷款期限（年）
	年化利率（%）
	最高额度（万元）

	1
	工商银行
	1
	3.765
	500

	2
	农业银行
	1
	3.7
	100

	3
	建设银行
	1
	4
	500

	4
	交通银行
	1
	3.9
	500

	5
	邮储银行
	1
	最近一期公布LPR
	1000

	6
	四川银行
	1
	4
	1000

	7
	四川天府银行
	1
	5
	1000


   *以办理业务时机构实际执行为准。
统一贴息标准：实际贷款利率的50%（以省科技厅官网发布实际执行为准）。
适用范围：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适用期限：长期。
适用银行：各承办银行自贡分行营业网点及“天府科创贷”官网。
（十二）四川“天府文产贷”
政策简介：向文化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法人推出的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标准
	序号
	机构名称
	最长贷款期限（年）
	年化利率（%）
	最高额度（万元）

	1
	工商银行自贡分行
	1
	3.765
	500

	2
	邮储银行自贡分行
	1
	最近一期公布LPR
	1000


*以办理业务时机构实际执行为准。
适用范围：正常经营纳税1年（含）以上，所属行业类别符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范畴，已申报并纳入四川省统计局文化产业单位名录管理系统的文化企业。
适用期限：长期。
贴息标准：按贷款协议签订时最近一期公布的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实际发生利息额的40%予以贴息。
办理方式：登录“天府文产贷”官方网站，自愿选择承办银行入口申请贷款和贴息（各承办银行具体政策以官网发布信息为准）。
（十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
政策简介：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按市场化原则与中小微企业（含中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等自主协商，对其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努力做到应延尽延。
适用范围：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含中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等。
适用期限：2022年底前。
适用银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惠企纾困特色金融产品选编
（一）银税贷
1.工商银行自贡分行“税务贷”。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最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5个BP；最高额度：300万元；办理方式：向工商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2119806、0813-2119883。
2.农业银行自贡分行“纳税e贷”。最长期限：1年，到期后可续贷；年化利率：低至3.6%；最高额度：100万元；办理方式：向农业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8226854。
3.中国银行自贡分行“税贷通宝”。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低至3.9%；最高额度：2000万元；办理方式：向中国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2204572。
4.建设银行自贡分行“云税贷”。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低至4.0%；最高额度：300万元；办理方式：向建设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4701079。
5.乐山市商业银行自贡分行“乐税贷”。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低至3.7%；最高额度：500万元；办理方式：向乐山市商业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自贡分行（0813-8219637）、荣县支行（0813-6163085）、富顺支行（0813-7215460）。
6.四川天府银行自贡分行“熊猫银税通”。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4.75%；最高额度：200万元；办理方式：向四川天府银行自贡分行各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8566999、0813-8566333、0813-8566111。
（二）小微惠贷
1.工商银行自贡分行“e抵快贷”“e企快贷”。自然人城区自有住房抵押办理“e抵快贷”，最长期限：10年；年化利率：3.6%；最高额度：500万元。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商业、工业、厂房抵押办理“e企快贷”，最长期限：3年；年化利率：低至3.6%；最高额度：1000万元。办理方式：向工商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2119806、0813-2119883。
2.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个人助业贷款”。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及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合法经营的纯信用或抵押贷款。最长期限：5年；年化利率：低至3.6%；最高额度：1000万元；办理方式：向农业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8226854。
3.交通银行自贡分行“线上抵押贷”。向公司法人、股东、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发放的，自然人城区自有住房抵押贷款。最长期限：10年；年化利率：3.8%；最高额度1000万元；办理方式：向交通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2102994、15808130894。
4.邮储银行自贡分行“极速贷”。向具备良好线上数据信息、信用状况优质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市场主体提供的小额经营性信用或抵押贷款。最长期限：抵押类5年，信用类2年；年化利率：低至抵押类3.7%、信用类4.85%；最高额度：抵押类500万元、信用类40万元；办理方式：向邮储银行自贡分行各区县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8227626。
5.自贡银行“专利贷”。企业、组织和个人用专利权质押的专属贷款产品。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惠利率；最高额度：不超过专利权评估值的30%；享受方式：向自贡银行各区县营业网点提出贷款申请；咨询方式：总行营业部（0813-2202730）、荣县管理行（0813-6110635）、富顺管理行（0813-7208186）。
6.四川天府银行自贡分行“天府商超贷”。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及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向厂商订货的纯信用经营类贷款。最长期限：1年；年化利率：4.75%；最高额度：200万元；办理方式：向四川天府银行自贡分行各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8566999、0813-8566333、0813-8566111。
7.自贡农村商业银行“开户贷”。向在四川农信系统开立个人结算账户的小微企业（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人代表、个体工商经营者发放的信用贷款。最长期限：授信3年，可循环使用；年化利率：低至最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30个BP；最高额度：10万元；办理方式：向自贡农村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8112416。
8.富顺农村商业银行“富商贷”。向富顺县域内从事合法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其他组织及自然人量身定制的，用于流动资金周转、设备等固定资产购置的贷款产品，办贷快捷，随用随还。最长期限：5年（单笔循环支用期限可达3年）；年化利率：低至最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最高额度：500万元（其中信用贷款额度最高50万元）；办理方式：向富顺农村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7204749。
9.荣县联社“兴商贷”“小微无忧贷”。向荣县域内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发放的，用于资金周转的经营性贷款。最长期限：3年；年化利率：低至最近一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最高额度：兴商贷1000万元（抵押、质押、担保）、小微无忧贷30万元（信用贷款）；办理方式：向荣县联社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申请；咨询电话：0813-6169999。
本服务卡发布内容供参考，具体以业务办理机构实际执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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